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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甄選入學說明

輔導室

陳聖泰

26203850

分機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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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a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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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大學繁星推薦 流程圖

拿到學測成績
2/16(四)

術科：2/20(一)

公告校內初選序
2/17(五)

校內志願試填
2/18(六)

校內初選作業
2/22(三)

音/美：2/23(四)

校內報名
2/23(四)

音/美：2/24(五)

甄選委員會作業

公布錄取名單
3/7(二)

放棄入學資格
3/15(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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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輔導室外公佈欄公告大學繁星校內

初選次序。

• 依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百分比。

• 百分比相同者，依下列順序參酌：

學測成績：總→英→國→數→社→自

公告校內初選序
(2/17 星期五)

公告校內初選序
(2/17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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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六)所有參加大學繁星的同學，

「試填」自己想要的一學校一學群。

• 2/20(一)公告各班試填結果。

• 參考試填結果更新志願。

校內志願試填
(2/18 星期六)

校內志願試填
(2/18 星期六)

一：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
二：理.工
三：醫.生命科學.農
八：醫學系 (四月需面試)
四：音樂
五：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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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點：階梯會議室

2. 第二節： 1%- 5%

3. 第三節： 6%-10%

4. 第四節： 11%-20%

5. 第五節： 21%-30%

6. 第六節： 31%-40%

7. 第七節： 41%-50%

8. 音樂/美術班：2/23(四)  (時間另行通知)

校內初選作業
(2/22 星期三)

校內初選作業
(2/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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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初選作業注意事項

• 請注意校內初選作業時間

• 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 每人只可以填一校一群

• 填的學群中，至少符合一個系的「學測、英聽檢
定標準」

• 自己符合的科系可先由www.caac.ccu.edu.tw查詢
(2/16(術科2/20)下午開放)

• 2/22當天16:00-17:00，欲補選或改選的人，請到
輔導室處理，但不得影響已經辦理完成之名單與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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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查詢符合檢定的科系

www.caa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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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考生條件查詢
2/16開放

(術科2/20開放)

一：文法商.社會科學.教育.管理
二：理.工
三：醫.生命科學.農
八：醫學系 (四月需面試)
四：音樂
五：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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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報名
(2/23 星期四)

校內報名
(2/23 星期四)

1. 根據校內初選結果，將該校可
填、想填的校系，依志願排序填
於報名表。

2. 2/23（週四）中午12:00前，將大
學繁星報名表與報名費200元，以
班級為單位，由導師繳交至教務
處謝君誠老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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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大學繁星招生報名表注意事項

1.以上資料請於通過校內初選後再行填寫第三部份。
2.報名資料請同學依校內初選錄取學校(群)資料填寫，請勿任意更改，否
則以放棄推薦資格論。

3.報名志願請同學依各報名學校(群)可填寫志願數依序填寫，請勿填寫超
過該報名學校(群)可填寫志願數。

4.填寫志願時請注意是否通過該科系(組)檢定標準。若未通過該科系(組)
檢定標準，請勿填寫該系(組)。

5.上列報名資料若有填寫錯誤導致影響考生權益，由考生自行負責。
6.下方家長簽名處請家長確認所有資料無誤後，務必親筆簽名，住校生
可請導師代為確認簽名。

7.請依本校校內初選辦法規定，請各班輔導股長於106年2月23日(三)12：
00前收齊費用(一人200元，低收入戶全免，中低收入戶140元)，以班級
為單位將報名表與報名費繳交教務處謝君誠組長處，規定時間未完成
視同放棄。

導師簽名： 家長簽名： 考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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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志願序注意事項

• 要上網參考去年通過篩選資料。

• 每個學校的每個學群都有填寫報名志
願序的上限個數，請務必參考簡章。

• 一定要符合學測、英聽檢定資格的才
可以填。

• 如果不是非常討厭的科系，建議多填
一些志願，反正報名費都是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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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對同一所大學每一學群至多可推薦2名學生

1

2

3

高中推薦順序表

4

中正大學
第一類學群

中正大學
第二類學群

中正大學
第三類學群

校內初選結果(示例)校內初選結果(示例)

校內初選作業
(2/22 星期三)

校內初選作業
(2/22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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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報名資料 選填志願序結果考生報名資料 選填志願序結果

第二類學群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第三類學群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第一類學群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第一類學群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甄選委員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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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分發比序
由每個高中開始，依照高中推薦順序依序對考生進行分發。

第一輪分發比序
由每個高中開始，依照高中推薦順序依序對考生進行分發。

志願序一：電機工程學系
志願序二：資訊管理學系

【錄取】
志願序三：通訊工程學系
志願序四：資訊工程學系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首先針對推薦順位一的「考生甲」進行比序分發，假設考生甲，最後錄取志願序二
「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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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發比序依據簡章項目
• 第1比序：一定是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 第2-7比序：各校系自訂，可能是學測的總級
分、學測各科級分數，或是各科學業總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 以中原電機工程系為例：
–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 2.學測的總級分
– 3.學測數學級分
– 4.學測自然級分
– 5.學測英文級分
– 6.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 7.物理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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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因繁星推薦錄取規則規定：「各大學於第一至第三類學群錄取同一推薦學校
學生以1名為限」，故A高中推薦順位2~4的考生乙、丙、丁在第一輪不再進行比序
分發。

志願序二：
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錄取】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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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A高中推薦考生乙、丙、丁所填的志願校系經第一輪分發後，招生名額尚
有缺額，則針對有招生缺額之校系進行第二輪分發。以本例來看，考生丙、丁所填
的志願校系尚有缺額，故丙、丁進入第二輪分發。

志願序二：
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錄取】

甲

志願序一：生命科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志願序二：心理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乙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未額滿】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丙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未額滿】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已錄取較高順位考生】

【已經額滿】

丁

推薦順位：1

推薦順位：2 推薦順位：3 推薦順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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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輪分發比序
A高中進入二輪分發的考生有考生丙及考生丁，假設B高中亦有考生戊
進入二輪分發，同時也將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填列為志願校系，則
丙、丁、戊開始進入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二輪分發比序階段。

第二輪分發比序
A高中進入二輪分發的考生有考生丙及考生丁，假設B高中亦有考生戊
進入二輪分發，同時也將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填列為志願校系，則
丙、丁、戊開始進入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二輪分發比序階段。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已額滿】

丙

A高中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已額滿】

丁

A高中

志願序一：資訊工程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志願序三：生命科學學系

【已額滿】

戊

B高中

假設此時中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剩餘錄取名額（招生名額缺額）為1名，二輪分發
中推薦報名該校系之考生有丙、丁、戊三位考生，則由此三名考生依該校系訂定之
分發比序項目進行比序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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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丙在比序後勝過考生丁及考生戊，該系錄取考生丙，考生丁及考生戊則往下一
個可分發的志願校系（即第一輪分發比序後有招生名額缺額的校系）進行比序分

發。將每個進入第二輪分發比序的考生所有可分發志願校系進行分發比序
後，即得出第二輪分發之結果。

志願序一：企業管理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二：中國文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三：財經法律學系
【錄取】

志願序四：犯罪防治學系
【已額滿】

丙

A高中

志願序一：財經法律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二：犯罪防治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三：外國語文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四：勞工關係學系
【已額滿】

丁

A高中

志願序一：資訊工程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二：財經法律學系
【已額滿】

志願序三：生命科學學系
【已額滿】

戊

B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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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

項目
第一～三學群 第四學群 第五學群 第七學群

合計

推薦
順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報名
人數

11604 5894 2707 1379 482 212 32 3 140 20 134 15 22622

錄取
人數

8496 1383 496 191 57 20 17 1 99 3 38 1 10802

錄取率
（%）

73.22 23.46 18.32 13.85 11.83 9.43 53.13 33.33 70.71 15 28.36 6.67 47.75

佔總錄取
人數之比
率（%）

79.83 12.99 4.66 1.79 0.54 0.19 94.44 5.56 97.06 2.94 97.44 2.56

第一至第七類學群各推薦順位錄取率
(招生名額)

第一至第七類學群各推薦順位錄取率
(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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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合併至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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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去年音樂班
1%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4%上輔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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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去年美術班)
1%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4%上國立嘉義大學
11%上國立東華大學
14%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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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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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特別留意

• 繁星錄取後，無論是否放棄，都不能參加
大學6校系申請，四技5校系申請。

• 繁星錄取後，如果要參加指考，一定要先
放棄。(最後放棄日期：3/15星期三)

• 繁星的校系只要可能比申請的好，或是可
能跟申請一樣，就可以報名看看，至少不
用準備備審與面試。

• 不要太考慮學校地點，台灣沒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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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a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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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大學個人申請 流程圖 I

拿到學測成績
2/16(四)

術科：2/20(一)

高中校內報名、繳費
(每人可報最多六系)

高中向甄選委員會報名
3/7(二)

第一階段篩選公告
3/16(四)

大學寄發(公告)

指定項目資料
(時間各大學自訂)

學生繳交甄試費用
(時間各大學自訂)

學生上傳審查資料
(最早3/20  最晚3/27)

學生參加指定項目甄試
(3/24-4/23間五.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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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大學個人申請 流程圖 II

寄發登記志願序通行碼
4/13(四)

大學公告正備取名單
4/27(四)之前

學生登記就讀志願序
5/2(二)-5/3(三)

8:00-22:00

公告分發結果
5/9(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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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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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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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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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全台有假設全台有300300人申請本校系人申請本校系

從篩選倍率最大的科目篩選從篩選倍率最大的科目篩選

5>4>3  5>4>3  所以依據自然成績排所以依據自然成績排

自然自然最高的最高的 50X5=25050X5=250人留下人留下

繼續以篩選倍率排繼續以篩選倍率排 4>34>3

英文最高的英文最高的 50X4=20050X4=200人留下人留下

最後以篩選倍率最後以篩選倍率 3 3 的數學排的數學排

數學數學最高的最高的 50X3=15050X3=150人留下人留下

150150人進入第二階段人進入第二階段

招生名額招生名額
5050人人

預計預計 甄試甄試
人數人數 150150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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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各校系篩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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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系篩選標準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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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倍率相同所篩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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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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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根據大考中心的統計根據大考中心的統計
每年用到同分參酌每年用到同分參酌
人數都很少人數都很少

所以這部份無須考慮所以這部份無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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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個人申請 校系分則說明

很重要很重要 一定要仔細看一定要仔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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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此確認表
才表示
審查資料
上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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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 4/13 （四）甄選委員會寄發網路登記就讀志

願序通行碼
• 本通行碼限補發一次
• 5/02(二)至5/03(三)每天8點到22點，自己

向甄選委員會登記就讀志願序
• 網址：www.caac.ccu.edu.tw
• 5/9(二)公告錄取名單
• 5/12(五)放棄入學資格
•• 就算只有一個科系正取也要上網填志願序。就算只有一個科系正取也要上網填志願序。

登記就讀志願序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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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備取上

XB -> X

B備取上

XB -> A
AA結果

X11X2B

XX211A

假設 A科系：正取3     B科系：備取2

登記就讀志願序時間：
5/02(二)至5/03(三)每天8點到2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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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科大申請 (每人最多可報5科系)
caac.jctv.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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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四技科大個人申請 流程圖 I

拿到學測成績
2/16(四)

高中校內報名、繳費
(每人可報最多五系)

高中報名
3/10(五)

第一階段篩選公告
3/23(四)

科大寄發(公告)

指定項目資料
(時間各大學自訂)

學生繳交甄試費用
(時間各大學自訂)

學生上傳審查資料
(最早3/28  最晚4/10)

學生參加指定項目甄試
(4/1-4/3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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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四技科大個人申請 流程圖 II

科大公告正備取名單
5/5(五)之前

備取生
報到、放棄、遞補

5/10(三)13:00-

5/12(五)17:00

正備取生
報到、放棄、遞補
至5/10(三)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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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 陳聖泰

26203850 分機 161


